
法小保|借款人欠款不还时，担保人有风险和责任吗？

产品名称 法小保|借款人欠款不还时，担保人有风险和责
任吗？

公司名称 广州法小保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00/次

规格参数 品牌:法小保
服务:法律顾问
服务对象:个人或企业

公司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金茂西四街2号南沙金茂湾（自编T
6栋）804房之一（仅限办公）

联系电话  13794801226

产品详情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贷款机构一般会要求有担保人，有些人碍于“情义”或是“面子”，就一口答应了对方的担保请求，但其实这样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借款人欠款不还，担保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贷款担保人要承担风险和责任吗？小保带大家了解一下！

贷款担保人的责任
1、民事责任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2、连带保证责任

（1）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2）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3）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
3、一般保证责任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
（1）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
（2）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3）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权利的。

“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有何区别
1、一般保证，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而连带保证没有先诉抗辩权

根据《民法典》第687条第1款的规定，一般保证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

同时，该条第2款规定了一般保证责任的先诉抗辩权，即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三）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四）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的权利。

根据该条款，从程序意义上讲，就是通过清偿顺位先后的设定，确保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时间在债务人之后，即仅在主合同纠纷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然未能清偿债务的，一般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



而连带保证，则无先诉抗辩权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688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是指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连带保证必须是在合同中由明确约定，否则，根据《民法典》第686条的规定，应推定为一般保证。
2、免责条件不同

保证人免责的条件不同，根据《民法典》第692条的规定：无论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对于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述规定的保证期间，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在连带保证中，债权人未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述规定的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因此，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如果签订的担保合同或担保条款中没有“连带”这两个字，一般就认定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如果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就意味着一旦债务到期，债务人又不愿意清偿债务，作为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小保提醒大家，在为他人提供担保之前，要弄清楚自己提供的担保类型，明确担保责任与义务，还需了解被担保人的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若对方资质情况不好，就不要逞一时之能盲目替人担保。若真的需要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时候，尽量选择承担“一般保证”，不然的话后果真的可能会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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